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号）要求，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应对所有排口和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开展自行监测）。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疆阜康市东南约2km处，厂区南面高速公路，北面乌-甘铁路，东面军岗及西面沙。由华能新疆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新疆天河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现有两台135MW抽凝汽式机组（1#、2#机组），配两台440t/h 超高压、自然循环、四角切圆、一次中间再热燃煤锅炉。同步建有双室四电场除尘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设施、废水处理、在线监测系统、煤场防风抑尘网等环保设施。详见表1。
本企业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方式，自动监测为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进行运维，承担委托运维的单位名称为北京雪迪龙环保科技股份公司；手工监测为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表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新疆阜康市准噶尔路1号

	所在地经度
	88°01'04"
	纬度
	44°08'28"

	法人代表
	秦海峰
	法人代码
	71088412-X

	联系人
	王 鑫
	联系电话
	09943295028，13899670616

	所属行业
	火力发电
	投运时间
	2011.01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北京雪迪龙环保科技股份公司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昌吉州环境监测站

	排放污染物名称
	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主要产品
	电能、热能

	生产周期
	全年

	主要生产工艺
	燃煤经皮带运至厂区内煤仓间，脱硫剂石灰石、脱硝剂液氨由汽车经公路运入厂区石灰石仓和氨罐存放。燃煤经输煤系统进入锅炉燃烧将锅炉内处理过的除盐水加热成为高温高压蒸汽，蒸汽在汽轮机中做功，带动发电机发电，电能由输电线路送给用户，热能经热网首站送给用户。汽轮机排汽进入凝汽器冷凝成水后送往锅炉循环使用。

	治理设施
	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设施，采用低氮燃烧和SCR脱硝、静电除尘和湿法除尘相结合除尘工艺。


2．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1。（在厂区平面图上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并附排放口设置的监测点位照片）

图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脱硝入口               脱硝出口
  
  除尘器出口                   总排口
二、        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内容见表2。
表2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气
	自动监测
	1号脱硫出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第三方运维
	每小时监测1次
	实时公布

	
	
	2号脱硫出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手工监测
	1号脱硫出口
	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2号脱硫出口
	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备注
	监测项目由企业根据环评及验收批复中监测计划确定，阜康市环境监测站不具备监测条件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委托机构不具备监测条件


2．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4。
 
表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委托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三、            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新疆阜康天池电厂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本企业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1号脱硫出口、2号脱硫出口废气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表1标准，详见表5。
表5 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mg/m3
	评价标准

	废气
	1号脱硫出口
	二氧化硫（mg/m3）
	50
	GB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mg/m3）
	100
	

	
	
	烟尘（mg/m3）
	20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1级
	

	
	
	汞及其化合物
	0.03
	

	
	2号脱硫出口
	二氧化硫（mg/m3）
	50
	

	
	
	氮氧化物（mg/m3）
	100
	

	
	
	烟尘（mg/m3）
	20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1级
	 

	
	
	汞及其化合物
	0.03
	 


2．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详见表7。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四、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2007）要求进行监测。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对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阜康市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气样品的采集分析、质控应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表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气
	二氧化硫
	红外分析
	SCS-900
	 

	
	氮氧化物
	红外吸收法
	SYS-CE-1
	 

	
	颗粒物
	激光后散射法
	SCS-900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HB406-TES1350A
	 


3．监测信息保存
本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http://www.xjmic.com。



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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